
「擬訂桃園市龜山區陸光段 558地號等 1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公聽會 

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108年 7月 25日(星期四)下午 2時 

二、 開會地點：桃園市龜山區公所 2樓視訊會議室 

三、 主持人：莊處長敬權 

四、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簿                             紀錄：蔡承勳 

五、 意見陳述與回應： 

(一) 所有權人－王○光 

1、 會議後的規定、通知及紀錄請主持人或主辦單位給予書面文件

供詳細閱讀，俾使高齡住戶方便知悉，若以網路通知雖然科學

但對高齡住戶有所不易融入。 

2、 每次若需繳交款項時是否早些時間通知，讓我們方便調籌款項

以便如期繳付。 

(二) 所有權人－黃○ 

每戶都市更新後可分到的實際坪數？每坪需要多少錢？汽車

停車位購買一個需要多少錢? 

(三) 所有權人－吳○慧 

瞭解建造成本問題，若本案改建成本高於市場新成屋行情，是

否有必要重建? 

(四) 學者專家－麥委員怡安 

我在 921災後重建時就輔導大概 10幾件都市更新會重建成功，

其中有幾個狀況供各位參考： 



1、 如有任何疑問一定要釐清。 

2、 千萬不要把所有問題推給政府、建築師、規劃單位，本案如同

921當時社會氛圍，皆是災損建築物，協助的建築師、估價師

都是秉持著希望住戶能夠重建遠離危險的心態，把問題往外推

沒辦法解決問題，一定要自己扛起來。住戶對於本案資訊不清

楚，若能將紙本放於更新會會址，那就請各位協助印製，其實

政府能幫的是有限的。 

3、 若外面新成屋 20萬/坪，有住戶負擔的起，且比未來本案更新

後售價便宜，是否可以賣掉更新後房屋領取補償金，這也是一

種方式，因此本案到權利變換階段的任何財務金額地主必須充

分瞭解，目前本建築物有立即危險，大方向還是建議各位努力

推動都市更新。 

4、 事業計畫階段尚未提及更新後權利價值分配及負擔，請地主透

過專業團隊向各位說明，有關今日簡報所提列之都市更新成本，

皆有法規規範，本案為自主更新會，此財務計算結果將發包給

各廠商，若僅是為了降低成本、降低提列金額，實際無法發包

就毫無意義。 

(五) 學者專家－宋委員立垚 

1、 今日很高興有機會來參加桃園市政府所舉辦之公辦公聽會，本

人在台北市也參加過許多場公聽會，住戶很在乎自身權利，而

現在所居住之房子為海砂屋，這完全不能等，海砂屋問題一定

要解決。 

2、 本案係屬自主更新會，請更新會統一窗口蒐集各住戶所提出之

疑問，向各專業單位解惑，例如今日所提出之更新後房屋價格



及建築材料等，想住鋼筋混凝土造(RC)或鋼骨鋼筋混凝土

(SRC)，兩者工程造價成本將有所不同，本案目前規劃鋼筋混

凝土造(RC)，基本上符合耐震能力 6級左右，相關建築規劃設

計建築師也會相當慎重。 

3、 有關歷次會議資料，更新會應保持資訊公開、公平、公正處理，

市府則扮演監督的角色，檢視本案是否有達到要求，本案財務

計畫須依「桃園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

金額基準」提列項目編列，並由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查，針

對實施者所提列之各項費用逐一檢視，若有高於規定者須詳述

是否合宜，這部分會有市府幫各位把關。所以請各位鄉親找一

個信賴的單位或成員當窗口將任何疑問透過這個管道告知市

府，亦或住戶共同開會將意見蒐集彙整後提送市府詢問，惟因

本案係屬海砂屋不得不立即拆除重建，不同於一般屋齡 30年

以上老舊房屋還可居住，本案也已向中央政府申請海砂屋補助

款，其餘尚有不足之處須各住戶共同出資。一般有建商進廠之

都市更新案會提列拆遷補償及安置費用，而本案係屬自力更新，

為降低地主負擔而未編列此項費用，未來住戶該如何自行另覓

住所該提前規劃，此案應把錢花在刀口上，有問題應理性溝通，

尋求專業人士，並由市府或建築管理處把關，最重要的還是各

位鄉親是否有共識，既然要改建了就一條心，有任何意見提早

說出來，不要在案子到最後階段才堅持己見，反而拖延時程，

本人在此說明在都市更新上的經驗與各位報告，建議各位以正

面態度看待都市更新，千萬不要意氣用事與私心，希冀各位住

戶趕緊取得共識，早點拆屋蓋新房子，居住更安心房屋，謝謝。 

(六) 社團法人桃園市城鄉不動產協會－高爾琴秘書長 



1、 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中須負擔都市更新規劃費用及建築師

設計費用，當時自籌款係以戶數為單位，向各位住戶收取 2萬

元/戶，目前第一期款如期向市府及各位住戶請領完畢，第二

期自籌款部分，惟因各位爭議於原建設公司東鋅股份有限公司

係屬有土地無建物之產權狀況，此部分該如何分擔費用，東鋅

土地面積占約 30%，理論上應該要依更新後權利價值收取較多

自籌款費用，此部分再請自主更新會周碧雲主委及各住戶決議，

後續還有許多款項須要向各位收取，請周碧雲主委及更新會成

員開會討論未來款項問題。 

2、 因海砂屋鑑定費用桃園市政府補助係已戶數計算，使用執照所

載 78戶，實際現況為 75戶，其餘 3戶屬地下室，故東鋅股份

有限公司已繳交 3戶費用，而現在事業計畫自籌款 2萬元，對

於只有土地所有權人應如何繳交，需請各位開會討論，尚未繳

2萬元自籌款之住戶，若經濟上許可請盡速提供，目前市府將

撥第二期款，相對本案也要撥款給規劃團隊。 

3、 本案係屬自主更新會，無建商編列拆遷補償費用，市府是不是

可以給予住戶有租金補貼等相關福利? 

(七) 桃園市龜山區龜山里－陳國銓里長 

各位里民好，先前有里民來辦公室反映說，此區要開始做都市

更新，雖然係屬海砂屋卻也居住幾十年，惟會買到海砂屋之住

戶基本上經濟條件不好，若市府有意願協助此案辦理都市更新，

使住戶有更安全的居住環境，想必各位樂見其成，而里民想了

解的很簡單，僅想知道蓋新房子需要再出多少金額，這個錢是

否能負擔的起，若無法負擔一切天方夜譚，假設都市更新後一



間要再補貼一千萬，乾脆購買周邊中古屋。本案屬自主更新會，

每位住戶皆是股東，每位地主應該要清楚明白規劃內容，但是

我的里民一問三不知，這點是希望本案資訊可公開透明，這些

里民皆不是專業人士，希望相關專業人士可以提供一些方案供

地主參考。 

(八) 立法委員鄭運鵬服務中心－蔡文祺主任 

今天來開這個會大家應該都知道，講到金山街住龜山比較久的

都知道這邊有海砂屋，大家也很辛苦及無奈住在這不安全的家，

希冀政府單位可以帶領各位整合，包含民意代表、里長都會一

同協助，也希望歷次會議皆有書面資料，許多老年人聽完就忘，

也希望提供多一點方案讓住戶選擇，如處長所說，獎勵容積所

增加的樓地板面積，若住戶不想住那麼大的房子可以將多餘的

坪數賣掉，這方式非常好，在歷次會議中希望可以看到此案一

步步的進步及成果，此會議是本人第一次參與，我想包括市府、

里長及民意代表都樂觀其成，希望光峰社區及金山社區的都市

更新案能順利完成，解決住戶居住安全問題，我們絕對全力以

赴。 

(九) 桃園市龜山區陸光段 558地號等 17筆土地都市更新會－周碧雲理事

長 

各位光峰社區住戶，去年在簽屬事業計畫同意書過程中已有提

供住戶調查表，大部分的人簽 3房、2房或是套房，有三個人

簽 4房，若住戶們還有其他建議可以來更新會提供意見，此外

海砂屋鑑定費用已繳交為 61位，尚有 14位住戶未繳清，此費

用係由陳文辭建築師代墊使本案可結案辦理房屋稅減免，故請



未繳交鑑定費用之住戶請盡快繳清，2萬元自籌款 75戶才繳

22戶，還有 50幾戶尚未繳，請有參與本次公辦公聽會之住戶

告知未開會住戶。 

(十)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莊敬權處長 

1、 本案有向營建署申請自主更新補助，營建署補助非 100%，依

營建署規定之計算結果給予補助，剩餘不足費用須請自主更新

會自行負擔，向各區分所有權人收取費用，該如何平攤剩餘的

金額由自主更新會自行決議，非依營建署計算方式，營建署僅

計算補助款金額。 

2、 本案係屬自主更新會並無建設公司擔任實施者，故印製書面資

料之成本須由自主更新會出資，等同於向各位地主收取印製費

用，倘會員期望有更良好之書面以利閱讀，市政予以尊重。 

3、 自主更新會相當於一般建設公司，各位住戶的權利價值如同股

分，建議更新會提早詢問各住戶坪數需求以利後續辦理權利變

換，亦或有些住戶不選配房屋及車位改以現金補償方式，僅須

各位住戶互相談妥即可。 

4、 有關本案工程造價費用，依桃園市政府 107年 6月 5日發布之

「桃園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

準」所載金額係屬上限值，市府僅審查實施者營建費用是否高

於提列標準，而目前實施者提列費用低於上限值。假設本案使

用較高等級之建材設備，則將反映於更新後房價，有利於未來

銷售，若各位住戶以自行居住為考量，對建材設備無特別要求，

此部分僅須達到更新會全體共識即可。本案屬海砂屋，本府建

議以立即重建為最終目標，但基本安全結構之建物仍有一定成



本，建議工程造價成本不要壓太低。 

5、 目前針對海砂屋市政府額外給予海砂屋容積獎勵，若將來不找

建商進廠，係皆由各位地主自行出資興建，更新後樓地板面積

將會比現居住面積大，藉由容積獎勵所增加之樓地板面積，地

主可售出多餘樓地板面積換取現金，減低成本負擔，然而天下

沒有白吃的午餐，海砂屋換新成屋是必須付出成本，但透過都

市更新容積獎勵降低各位成本負擔，在台北市也有案例是地主

不需要這麼多坪數想賣掉，而有些地主願意補貼一些錢，多換

取一戶給外地租屋的孩子，或大家都不想住這麼多，透過更新

會向外銷售，透過這些方式達到平衡。 

6、 本案採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分別送審方式執行都市更新

程序，建議於事業計畫審議過程中，更新會盡早與住戶溝通後

續權利變換階段有關分配及價值的問題，待事業計畫核准後方

能接續辦理，縮短空窗期。都市更新最難之處在於溝通與協調，

極少都市更新案窒礙難行係因市府法令規定而無法執行，幾乎

都是溝通協調失敗、不同意戶協商等問題。海砂屋實有更新必

要，希望地主們共同面對及解決，若各位住戶現場尚無意見發

表，後續皆可透過更新會轉交意見於本府。 

7、 有關租金補貼事宜，本處已洽營建署報告，依住宅補貼規定不

可有自有住宅，若住戶唯一自有住宅已參與都市更新，是否可

以視為無自有住宅享有租金補貼，目前營建署不接受，那本案

走到重建大概還須 2年時間，這段期間內本處會再與營建署爭

取，另住戶有兩處自有住宅，已確定是不可享有租金補貼。 

六、 結論 



本次會議與會以及專家學者所提意見，請實施者納入事業計畫內參考。

另於公開展覽過程中，如各位民眾還有其他意見，仍可採書面方式向本市

住宅發展處表達，住宅發展處將函請實施者做回覆，並做審議會審查的參

考，本案公聽會紀錄將於會後上網公告，請至「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業務資訊／都市更新科」查詢，今天公聽會謝謝各位的參加。 

七、 散會：下午 3時 30分 


